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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都市文化视阈中的现代消费伦理 

“现代消费伦理与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 1O月28日由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和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 

心共同主办的“现代消费伦理与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讨 

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会议就现代消费伦理研究中的 

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消费伦理与节约型社会、消费正 

义、奢侈品的伦理评价等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 

泛交流。 

1．消费主义与都市文化 消费主义与一般的消费行 

为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简单地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 

求而消费，而是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和欲望而进行 

无节制地占有。这是消费主义的实质所在。与会学者认 

为，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如何 

正确确立消费主义条件下的消费伦理?与会学者指出， 

我们要丰富都市文化的内容，提高都市文化的质量，为都 

市文化创造和发展文化事业，构建和谐文化。同时，要大 

力弘扬消费伦理，倡导伦理性消费，落实科学发展观，不 

断优化消费环境。有些学者还特别强调了一方面要从哲 

学和价值观念层面转变消费观念，倡导适度消费的观念； 

另一方面，现阶段也要重视制度和法律在消费伦理建设 

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消费主义的藩篱，最 

终超越消费主义。 

2．消费伦理与节约型社会 与会学者认为，消费社 

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就是资源紧张，面对日益严峻的资 

源短缺现实，党和政府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论主 

张和实践要求。如何才能建成节约型社会?与会学者认 

为，切实落实和开展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当务之急是 

在全社会广泛倡导和确立消费正义的全新消费理念和生 

存哲学，从根本上超越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此外，需要人们对现时代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进行自 

觉的哲学反思和理性的价值审视。在此过程中，政府具 

有无以替代的重要职责。政府要借助其所特有的公信力 

和重要的社会职能，在全社会广泛倡导消费正义的价值 

理念和消费哲学，制定相关的消费政策以引导人们的消 

费方式，坚决制止一切浪费资源的消费行为，这是建设节 

约型社会的重要路径 总之，只有在全社会树立起消费 

正义的全新消费理念，使得消费正义的价值哲学内化于 

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把建设节约 

型社会的价值主张和实践要求落到实处。部分学者也指 

出，当前的消费伦理建设，必须立足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 

的现状，立足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强 

调不能把消费和节约对立起来，消费也是一种善。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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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适需消费、合法消费(正当消费)、可持续消费和绿色 

消费。我们不能只是站在自己所处的阶层考虑消费，要 

面对现实，找到一个社会比较接受的消费伦理。 

3．对奢侈和奢侈主义的评价 与会者认为，现阶段，奢 

侈消费和奢侈主义13渐盛行。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一 

部分人奢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客观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出 

现了明显的分层，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也已经多元化了。我 

们可以容忍某些人的奢侈消费，但决不能容忍奢侈主义。关 

于奢侈主义的巨大危害。与会学者指出，奢侈主义所造成的 

危害，首先是给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 

心理不平衡。其次，对青少年的价值观的恶劣影响。尤其是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奢侈主义的危害更大，因为，中国传统社 

会是 卟等级观念很强的社会，这一等级观念成为奢侈主义 

的土壤，再加上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就使得奢侈主义对中国的 

危害远远大于西方。如何遏制奢侈主义的泛滥?与会学者 

认为，一是政府在这方面应该率先垂范，在政策和税收上进 

行遏制；二是媒体也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不应过分炒作奢 

侈主义；三是学界应该有自己的声音，明确反对奢侈主义的 

盛行。 

4．消费正叉问题 什么是消费正义?与会者认为，消费 

正义表达了以正义的价值维度和意义标准来考量作为人之 

重要存在方式的人类消费行为之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价值 

问题。实质上是对人类消费行为的哲学思考和意义审视，也 

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之意义观照，从而引导人们确 

立科学而合理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建立一个合乎人的自 

由存在本质和富有意义的消费模式，以促进人性的丰富和社 

会的幸福。消费是否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否促进人 

的自由之增长，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幸福，乃是衡量消 

费正义与否的根本尺度。消费正义并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消费问题，也是重要的价值问题，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它不仅 

是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承诺，也包含着对他者存在价值的肯定 

和捍卫。这是消费正义内在的价值视野和核心内涵表达。 

关于现实社会中的消费不公问题。与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 

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了，社会消费 

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也有了消费不公问题，消费差距有继续 

拉大的趋势。这种消费不公造成了消费的人格化趋势。目 

前，消费不公有三个主要表现：住房消费不公；教育消费不 

公；医疗消费不公。关于消费正义的复杂性问题。学者们认 

为，消费正义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分配的正义问题。对消费正 

义中的问题，必须仔细梳理，不能笼统看待。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苏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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